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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继承立法的评析与完善

李曙光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浙江 温州 325011）

【摘 要】《公司法》第 76 条正式确立了股权继承制度，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化，没有消除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困惑和

争论。股权继承原则上应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要明确继承人取得股权的时间，扩大股权继承适用主体的范

围，完善众人继承股权的处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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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不

断发展壮大，股权继承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2005 年修

订的《公司法》第 76 条正式确立了股权继承制度，但并没有

完全消除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长期困惑和争论。

一、股权的可继承性

股权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权利，是区别于物权、债权的

一种新型财产权和独立的权利类型。股权为兼具财产权和

人身非财产权的一种特殊的权利[1]，但财产性是股权的最基

本属性。有学者表示，“从权能上看，股权确有部分非财产

内容，但是，这些非财产内容不是股权的根本性内容，也即

这些权能不是股东追求的最终目的，而是股东追求财产内

容的一种手段。财产性内容才是股东追求的终极目的。因

为股东希望通过公司形式获取更多的盈余，因此，从最终目

的上讲，股权是一种财产权”。[2]

股权具有可分割性和可转让性。对于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转让股权受到一定限制，但只是在转让对象上受其他

股东意思限制，并非不可转让。按照继承法理论，继承的客

体是被继承人的遗产，即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作为继承客体的财产实际上是财产权的集合。”[3]笔者

认为，股权彰显出的财产属性大于其人身属性，且具有分割

性和可转让性，故可作为继承之客体。

二、人合性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的限制

人资两合性是有限责任公司的重要特点，资本的联合

以及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信用基础。对

有限责任公司来说，资本的联合是基础，但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人合特征。《公司法》第 72 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

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该规定很好地

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

股权继承符合股权转让的法定事由，但也要注意维护

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建构合理的股权继承制度，既要

能实现继承人的继承权，也要注重维护公司的人合性，即继

承人取得股东身份要同时满足人资两合的要求。因此，有

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特征是限制股权继承的主要因素，也是

继承人成为股东的最大障碍。

三、对《公司法》第 76 条之评析

首先，继承客体不妥。《公司法》第 76 条规定：“自然人

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

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该规定看，继承的客体既不是“股

权”，也不是“股份”，而是“股东资格”。股东资格是自然人

以对公司出资为代价而取得的一种公司法上的身份，人身

专属性特征明显。它随着股东个体的消灭而不存在，不适

宜作为继承的客体。笔者认为，使用“股权继承”的概念比

较妥当，更符合一般群众的认知，且可以量化，即当事人在

起诉时可直接要求继承某公司多少百分比的股权。相反，

如继承的是股东资格，到底是多少股份还有待明确。即使

法院判决支持原告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很可能因为份额

问题引发后续诉讼。①综上，笔者认为《公司法》“继承股东

资格”的表述不够严谨，建议使用“股权继承”这一概念。

其次，有关配套规定很不完善。《公司法》第 76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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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粗放型立法，配套规定严重缺乏，股权自由继承原则在实

践中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死亡股东的继承人众多，

突破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法定最高数额时应如何处理；

合法继承人的范围如何界定；继承人何时取得股权，何时成

为公司股东等。

四、股权继承立法修改建议

（一）股权继承原则上应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有限责任公司是人资两合公司，资合性决定了股权可

以在股东内部自由转让，但是人合性又决定了立法者应尊

重股东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笔者认为，为保护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的相对稳定性，保持股东之间的信赖基础，应对股

权继承作一定的限制。可以参照《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

规定，即股权继承原则上也应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

样既能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有利于公司的稳定和

发展，也有利于法律相关内容的统一和协调。

实践中，可能发生继承人不能获得半数以上股东同意

而不能继承股权，或者公司章程禁止股权继承的情形。此

时应充分考虑亡故股东继承人的利益。作为继承人无法取

得股权的一种补偿，其他股东必须购买该股权或由公司回

购该股权。

（二）明确继承人取得股权的时间

笔者认为，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股权继承一旦开

始，股权就发生转移。首先，股东一旦亡故，其股权自然丧

失，如否定继承人已经即时取得了股权，那么自被继承股东

死亡到继承人取得股权必然有一段权利真空时间，股权将

处于“无主”状态，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物权法》规

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

始时发生效力”。虽然股权与物权存在区别，但《物权法》的

规定具有借鉴价值。因此，在今后《公司法》修订中，笔者认

为应明确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即继承股权。至于经过其他股

东同意、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以及纳入股东名册，

这只属于权利公示范畴。为保护继承人的权益，法律可规

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可以马上向公司申请股

东变更手续，其他公司股东应予以配合。”

（三）扩大股权继承适用主体的范围

《公司法》第 76 条未明确规定合法继承人的范围。根

据《继承法》，继承的种类有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合法继承

人包括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不包括受遗赠人和遗赠

扶养协议的扶养人。笔者认为，股权继承问题实质是继承

人继承权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博弈问题。我国《公司

法》第 76 条采纳的是股权自由继承的理念，即除了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外，自然人股东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不能成为股权继承的障

碍，也就是说，继承人的继承权要优先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

合性。按照《继承法》精神，遗赠协议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效

力优先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

性不能成为受遗赠人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的受遗赠权

的阻碍。笔者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公司法》第 76 条

规定的‘合法继承人’的范围包括受遗赠人和遗赠扶养协议

的扶养人。”

（四）完善众人继承股权的处理规则

《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这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但股权转让和股权

继承都会引起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变化，甚至突破《公

司法》规定的上限。笔者认为，对因继承、遗赠导致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人数突破上限的，不应影响到继承、遗赠的效

力，公司也不能因此解散。日本《有限公司法》和韩国《商

法》都有类似规定。[4]由于引发股权继承的法律事实，即自

然人的死亡，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以人为控制，

而且现代社会中继承人数量往往有限，不会引发大规模的

股东人数的扩张，建议《公司法》修订时规定：“对基于法律

行为发生的股权转让而导致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超过规

定限制人数的，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对基于自然人股东亡

故引发继承、遗赠导致股东人数超过规定限制人数的，该继

承、遗赠行为效力不受影响。”但为避免将来公司规模无限

扩大，司法解释可规定公司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使股东人数

恢复到法定范围之内，否则应变更公司形式。

【参考文献】

[1]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168.
[2]孔祥俊.公司法要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270.
[3]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
[4]匡敦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的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J].金融

与经济,2008(2):44.

【责任编校：王 欢】

李曙光：股权继承立法的评析与完善


